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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1月29日（星期四）下午14:5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1月29日上午9:15一

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1月29日9:15至2026年1月29日15：00

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镇福城大道1号湖南白银316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光梅女士；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168人， 代表股份1,000,753,90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448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933,218,9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056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164人，代表股份67,534,9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2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165人，代表股份198,368,9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26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 代表股份130,833,97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34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164人，代表股份67,534,9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22%。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光梅女士主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表决。 所表决提案已经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6年1月14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决议公告》中的相关内容。

本次股东会审议了以下提案：

（一）《关于拟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8,701,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50%；反对834,3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4%； 弃权1,217,635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316,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56%；反对834,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06%；弃权1,217,6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38%。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二）《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8,725,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73%；反对814,8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4%； 弃权1,213,735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340,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74%；反对814,8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08%；弃权1,213,7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19%。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1.票面金额及发行规模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8,531,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80%；反对877,2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7%；弃权1,344,8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146,8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98%；反对877,2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22%；弃权1,344,8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7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79%。

表决结果：通过

2.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8,574,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22%；反对836,6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6%；弃权1,342,9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189,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12%；反对836,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18%；弃权1,342,9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8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70%。

表决结果：通过

3.债券期限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8,576,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25%；反对787,1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弃权1,389,8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191,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26%；反对787,1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68%；弃权1,389,8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8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06%。

表决结果：通过

4.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8,551,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99%；反对756,3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6%；弃权1,446,4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166,1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96%；反对756,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13%；弃权1,446,4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6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92%。

表决结果：通过

5.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8,527,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75%；反对766,3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6%；弃权1,460,5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6,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142,0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74%；反对766,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63%；弃权1,460,5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6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63%。

表决结果：通过

6.还本付息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8,503,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51%；反对789,2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9%；弃权1,461,5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118,1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654%；反对789,2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79%；弃权1,461,5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6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68%。

表决结果：通过

7.募集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8,496,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4%；反对797,2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7%；弃权1,460,4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111,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619%；反对797,2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19%；弃权1,460,4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6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62%。

表决结果：通过

8.增信措施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8,543,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92%；反对741,1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1%；弃权1,468,9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158,8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59%；反对741,1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36%；弃权1,468,9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6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05%。

表决结果：通过

9.承销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8,499,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7%；反对757,9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7%；弃权1,496,3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9,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114,6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636%；反对757,9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21%；弃权1,496,3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6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43%。

表决结果：通过

10.挂牌转让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8,222,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70%；反对1,022,8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2%；弃权1,508,6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7,8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5,837,4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239%；反对1,022,

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56%；弃权1,508,605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07,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05%。

表决结果：通过

11.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8,494,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2%；反对784,3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4%；弃权1,474,9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109,6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611%；反对784,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54%；弃权1,474,9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6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35%。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8,468,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17%；反对799,9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9%；弃权1,485,2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083,7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80%；反对799,9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33%；弃权1,485,2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6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87%。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伦文德（长沙）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段优、李骏欣；

（三）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增加临时提案事项；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二）《北京中伦文德（长沙）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30日

北京中伦文德（长沙）律师事务所

关于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期：2026年1月 29日

北京中伦文德（长沙）律师事务所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109号华创国际广场A座24层2401室

北京中伦文德（长沙）律师事务所

关于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伦文德（长沙）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我所” ）接受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

司” ）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贵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 ），对本次股东会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进行现场律师见

证，并发表本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一）本所律师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

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

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 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是基于公司已承诺所有提供给本所律师的文件的正本以及经本所

律师查验与正本保持一致的副本均为真实、完整、可靠，无隐瞒、虚假或重大遗漏之处。

（三）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为发表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依法查验了公司提供的下列资料：

1、 刊登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指定媒体报纸和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的与本次股东会有关的通知等公告事项；

2、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持股证明文件、授权委托书等；

3、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公司股东名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的到会登记记录及相关资料；

4、本次股东会会议文件、表决资料等。

鉴此，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股东会发表法律

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核查，本次股东会系由贵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召集。 为召开本次股东会，贵司董事

会已于2026年1月14日发布了《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贵司关于本次股东会的通知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会

的会议召集人、召开时间、股权登记日、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召开方式及参会方式、会议审议事项、参加现

场会议登记办法、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及投票程序、关于股东有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

权的说明、公司通信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事项，同时贵司董事会还根据有关规定对本次股东会通

知中相关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贵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有关规定提供网络投票方式为股东参加本次股东会提供便利， 网络投

票系统为深圳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与本次股东会

投票表决的起止时间为2026年1月29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交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起止时间为2026年1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核查，贵司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贵司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在通知的时间、地点

召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

1、现场会议

根据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签名、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等文件，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4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33,218,974股， 占贵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0567%。

经核查，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文件，前述人员均为股权登记日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合法授权的委托代理人。 除贵

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其他出席会议的人员为贵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所律师及贵司同意的相关

人员，该等人员具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出席/列席会议资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2、网络投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统计结果，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会

的股东共5164名，所持股份总数67,534,9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22%。

三、本次股东会临时提案的情况

经查验，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增加临时提案事项。

四、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1、现场会议

经查验，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 股东会对提案进行表决前，推举

了股东代表参加计票和监票。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就列入本次股东会议程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及表决。表决结束后，由会议推举的股东代表与本所律师共同负责计票、监票。会议主持人在现场宣布了

现场表决情况和结果。

2、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交易所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结

果。

3、表决结果

在本所律师的见证下，公司股东代表在合并统计每项议案的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表决结果的基础上，确定了每项议案最终表决结果；关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的议

案，对中小投资者的投票结果进行了单独统计。 根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合并统计结果，本次股东会

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全部议案均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有效表决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会不涉及增加临时提案事项；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负责人：彭维汉

经办律师：段优

经办律师：李骏欣

2026�年 1�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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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通过竞价交易进行，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1月29日收到公司股东章建良出具的《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26年1月28日，章建良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增持本公司股份，导致章建良持有公司

股份比例由4.98%变动至5.01%。 现将有关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截止2026年1月28日本次权益变动前， 股东章建良持有公司股份17,020,000股， 持股比例为

4.98%。

2026年1月28日，股东章建良通过二级市场竞价交易买入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90,000股，本次权益

变动后增持比例0.03%，股东章建良持股比例增加至5.01%。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股东持股变动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持股数量（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1 章建良 17,020,000 4.98% 17,110,000 5.01%

注：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成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

生影响。

2.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权益变

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股东章建良编制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

同日披露的《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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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1月29日（星期四）下午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1月2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1月29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1月2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场镇新瀚路26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本次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4、召集人：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游爱国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2人， 代表股份165,383,85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423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 代表股份164,103,92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048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2人，代表股份1,279,9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4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6人， 代表股份8,386,73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55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7,106,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0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2人，代表股份1,279,9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48%。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了本次股

东会，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提案。

以累积投票方式审议1.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01.候选人：选举游爱国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64,144,000股

表决结果：游爱国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候选人：选举陶福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64,112,597股

表决结果：陶福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候选人：选举游爱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64,112,393股

表决结果：游爱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候选人：选举钟文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64,112,897股

表决结果：钟文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01.候选人：选举游爱国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7,146,879股

1.02.候选人：选举陶福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7,115,476股

1.03.候选人：选举游爱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7,115,272股

1.04.候选人：选举钟文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7,115,776股

以累积投票方式审议2.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2.01.候选人：选举张薇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64,142,905股

表决结果：张薇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候选人：选举徐艳辉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64,112,994股

表决结果：徐艳辉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候选人：选举万国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64,112,896股

表决结果：万国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2.01.候选人：选举张薇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7,145,784股

2.02.候选人：选举徐艳辉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7,115,873股

2.03.候选人：选举万国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7,115,775股

提案3.0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审议通过

同意164,709,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25%；反对642,24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83%；弃权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12,7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642%； 反对642,2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579%；弃权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80%。

提案4.00�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审议通过

同意164,712,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43%；反对642,24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83%；弃权2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15,7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999%；反对642,24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579%；弃权2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2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徐定辉、季敏晖

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

股东会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

001258

证券简称：立新能源 公告编号：

2026-011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同向上升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9,500万元–11,000万元

盈利：5,018.21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89.31%�– 119.2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盈利：8,800万元–10,300万元

盈利：4,987.64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76.44%�– 106.51%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10元/股–0.12元/股 盈利：0.05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的相关财务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就本

次业绩预告与为公司提供年度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签字注册会计师进行了初步沟通， 双方在本次

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2025年业绩较上年同期增长的主要原因： 一是报告期内新增投产的风电及独立储能项目带来

上网电量及营业收入增加，同时项目并网后按规程开展设备调试与试运行验收，按会计准则要求匹配直

接相关成本，试运行期产生的利润贡献同比增加；二是报告期内公司联营企业新疆华电天山发电有限公

司所属“疆电外送”三通道发电项目年内陆续并网投运，为公司带来的投资收益增加。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本次业绩预告的财务数据为初步核

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2025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具体数据以2025

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详见公司后续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30日

证券代码：

301141

证券简称：中科磁业 公告编号：

2026-003

浙江中科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 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预计净利润为正值且属于下列情形之一：

□扭亏为盈√同向上升□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 2,900万元– 3,450万元

盈利：1,656.08�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 75.11�%–108.3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盈利： 2,300万元–2,800万元

盈利：1,378.78�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 66.81�%– 103.08�%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的相关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有

关事项与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预沟通， 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本次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重大分

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一方面随着募投项目部分达产，产能逐渐释放，产销量提升，带动业绩规模增长；另一方面

公司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持续推动产品与技术的更新迭代，公司产品从单一电子元器件拓展至磁组

件的集成化升级，目前公司磁组件产品已顺利通过部分客户的验证，进入小批量供货阶段；与此同时，公

司不断深化与头部大客户的战略合作，持续提升在大客户端的市场份额，并加速拓展增量新客户，提高公

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对内对外持续发力，共同推动了业绩的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

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董事会关于2025年度业绩预告情况说明。

特此公告。

浙江中科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675

股票简称：中华企业 编号：临

2026-004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业绩预盈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期业绩预告适用于“净利润实现扭亏为盈”的情形。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 2025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1亿元到1.5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实现扭亏为盈。

●公司预计 2025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0.5亿元到1.1亿

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5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亿元到1.5亿元，与上

年同期相比，将实现扭亏为盈。

2、预计2025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0.5� � �亿元到1.1亿元。

（三）公司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2024年公司利润总额:4.71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7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31亿元，每股收益：-0.05元/股。

三、本期业绩预盈的主要原因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具备结转营业收入条件的项目及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四、风险提示

因公司下属子公司涉及缴纳税金，最终金额以税务部门审核确认的缴纳金额为准，具有重大不确定

性，对公司2025年度利润存在重大影响。 公司已就上述事项与年审会计师进行沟通。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5年年度

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627

证券简称：三峡旅游 公告编号：

2026-007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期，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宜昌交运集团客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客运公司” ）原持股20%股东宜昌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城发” ）

与原持股10%股东湖北三峡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三峡文旅” ）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宜昌城发将其持有的20%股权有偿转让给湖北三峡文旅。

本次交易完成后，宜昌城发不再持有客运公司股权，湖北三峡文旅持有的客运公司股权由10%增至

30%。 本次交易不涉及上市公司持有的客运公司的股权变动。

近日，客运公司已完成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具体变更及备案事项如下表：

变更（备案）事项 变更（备案）前内容 变更（备案）后内容

章程备案 章程备案

投资人变更(包括出资额、出资

方式、出资日期、投资人名称

等)

股东名称:湖北三峡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

司，认缴出资额:1,000万，币种:人民币，

认缴出资方式:货币，认缴出资时间:

2029-07-31;

股东名称:宜昌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认缴出资额:2,000万，币种:人民币，

认缴出资方式:货币，认缴出资时间:

2029-07-31;

股东名称: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认缴出资额:7,000万，币种:人民币，

认缴出资方式:货币，认缴出资时间:

2029-07-31。

股东名称:湖北三峡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

司，认缴出资额:3,000万，币种:人民币，认

缴出资方式:货币，认缴出资时间:

2029-07-31;

股东名称: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认缴出资额:7,000万，币种:人民币，认

缴出资方式:股权，认缴出资时间:

2029-07-31;

除上述变更之外，客运公司《营业执照》的其他登记信息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

605296

证券简称：神农集团 公告编号：

2026-005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章程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8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2025年12月25日召开了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等议案。 同意取消监事会、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变更备案登记；同意选举陈晓丹女士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9日、2025年12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5-134）、《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135）、《公司关于

取消监事会暨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37）、《公司2025年第

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141）。

公司于2025年12月25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补选陈晓丹女士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

任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其他成员构成不变。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

的《公司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43）。

近日，公司完成了上述工商变更登记及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了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登

记通知书》。

特此公告。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879

证券简称：长缆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08

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投证券” ）《关于变更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通知》。国投证券作为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的保荐机构，原委派张翊维先生、樊长江先生担任保荐代表人负责保荐工

作及持续督导工作。

张翊维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国

投证券现委派陈鹏先生（简历附后）接替张翊维先生，履行持续督导工作的相关职责和义务。 本次变更

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陈鹏先生、樊长江先生。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募集资金已于2025年使用完毕，国投证券需就公司2025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履行出

具专项核查报告等持续督导义务。

公司对张翊维先生在担任公司保荐代表人期间所作出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9日

附件：

陈鹏先生简历

陈鹏先生，硕士学位，保荐代表人，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现任国投证券投资银行业务委员会执行总经

理，主持或参与亚光科技（300123）首次公开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长缆科技（002879）首次公开

发行并上市项目，宇环数控（002903）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项目，路德环境（688156）首次公开发行并

在科创板上市项目，深水海纳（300961）首次公开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欧克科技（001223）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项目，安泰科技（000969）可转债项目等，具有良好的执业能力和丰富的投行业务经验。

证券代码：

688695

证券简称：中创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04

山东中创软件商用中间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山东中创软件商用中间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5年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400万元左右，将减少6,271.68万元左右，同比减少161.99%左右。

2.预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3,155万元左右，与上年同期（法定披

露数据）相比，将减少6,734.46万元左右，同比减少188.14%左右。

（三）本次业绩预告为本公司初步测算，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利润总额：4,097.90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871.68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579.46万元。

（二）每股收益：0.49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2025�年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如下：受市场波动、

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滑；同时，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及市场开拓力度，研发

费用及销售费用同比增加；此外，公司按照相关规定计提应收账款信用减值损失。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5年年度

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中创软件商用中间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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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5年年度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实现减亏，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1,

176.12万元到-9,144.10万元，同比减亏28.91%到41.83%。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4,329.95万元到-12,297.93万元，同比减

亏20.64%到31.90%。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利润总额-16,470.41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5,720.92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8,057.47万元。

（二）每股收益-1.414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一）本报告期公司业绩亏损的主要原因：生命科学与诊断试剂行业处于恢复期；新业务正在拓展

市场，尚未形成规模经济效应。

（二）报告期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减少的主要原因：主营业务收入上升，报告期

内公司整体销售收入实现大幅上升。 增长主要来源于公司基因测序、基因合成等科技服务业务的快速增

长。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计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公司尚

未发现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5年年度报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30日


